醴陵市潘矿离退休管理人员办公室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     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
     醴陵市潘矿离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是中央下放湖南省企业—潘家冲铅锌矿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后，留守处按中央及湖南省有关政策移交醴陵市人民政府管理，于2005年成立的全额拨款副科级事业单位，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为关闭破产后的潘家冲铅锌矿的离退人员、工伤抚恤人员、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提供服务。

（二）负责潘家冲铅锌矿的离退人员、工伤抚恤人员、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的管理。及时准确地完成离退休人员、抚恤人员、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年度生存认证工作。
（三）负责离退休人员、工伤抚恤人员、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生活费的发放及管理。

（四）负责离休干部及工伤退休人员医药费报销及管理。

（五）负责管理原潘矿代管办管理的国有资产。

（六）完成市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 

    二、部门收支概况
    本单位2016年部门预算收入为公共财政预算。支出既包括保障离退办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各抚恤费等专项工作资金项目支出。

   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总收入213.72万元，其中年初预算数162.19万元，2015年结转51.53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

   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13.72万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51.8万元，抚恤费等项目支出161.92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     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51.8万元，是指保障离退办运行费用，包括人员、公用及工作性专项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3.42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     2．项目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61.92万元，包括抚恤费141.92万元及社区维护费20万元。
    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5.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.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2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。公务用车运行费2.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8万元，主要是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。
 
